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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 

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 

一、担保情况说明 

根据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

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（2003）56号）及《关于规范

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5〕120号）的要

求,我们作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本着严格自律、规范运作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

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审慎查验，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2019年2月26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（临时）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银河国际对银河-联昌提供银行

借款担保的议案》，根据业务发展需要，同意银河国际控股未来

三年为银河-联昌证券国际私人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上限不超

过人民币35亿元。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银河国际控股已签署

的担保函的总额度折合人民币35亿元，已履行担保的金额为人民

币6.61亿元，已授权未履行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8.39亿元。 

二、独立意见 

关于上述担保事项，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严格控制担保风险，且按照审批权限提交公司董

事会审议通过。上述担保事项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公司



依法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，我们对上述对外担保予以认可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刘瑞中、王珍军、刘淳 

2020年3月27日 


